
條文內容

法規名

稱：

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移入容積量體評定原則 (民國 110 年 04 月

06 日 修正)

   1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規定之容積量體評定機制檢討計算有所依循

    ，以控管各申請容積移轉案件之接受基地容受力，訂定本原則。

   2   二、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計畫區內申請容積移轉案件，應符合本

    要點規定。

   3   三、依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應檢討計算可移入之容積總量者，按附表

    規定評定計算之。

   4   四、有關附表內之評定項目含可移入容積基準量、接受基地內部條件及接

    受基地外部環境改善項目三大項，其中申請評定接受基地外部環境改

    善項目者，其移入量體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內部條件之三分之一。

   5   五、依都市更新條例劃定之更新地區，其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基準量及接

    受基地內部條件項目，得加計零點三倍計算之。

   6   六、依本要點第七點申請辦理折繳代金估價者，其折繳代金申請移入容積

    ，占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總量之一定比例者，其接受基地可移入容

    積基準量及接受基地內部條件項目，得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申請折繳代金比例達百分之六十者，加計零點一倍。

（二）申請折繳代金比例達百分之八十者，加計零點二倍。

（三）申請折繳代金比例達百分之百者，加計零點三倍。

    前項折繳代金比例，應以加計後容積總量計算之，經加計之積分應以

    折繳代金方式辦理。

    依本點取得積分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請辦理

    估價，逾期取消該項積分。



附表一之附件七                                                                                           (作業規範/110年 5月) 

1 

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評定表 

項目 評定細目 積分(%) 
可移入容積

值(%) 

評定審查 
結果(%)： 
(申請人免填) 

可移入
容積基
準量 

接受基地連接寬度八公尺以上，未達二十公尺之道路者 
八至十九     

接受基地連接寬度二十公尺以上之道路者 
二十   

接受基
地內部
條件 

(一) 
基地大小
及完整性 

大小 

五百平方公尺以上，未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 甲一 

 

  大 

  小 

完 

整 

性 

甲

一 

甲

二 

甲

三 

甲

四 

甲 

五 

乙一 0 一 一 二 三 

乙二 0 一 二 三 四 

乙三 一 二 三 四 五 

丙 一 一 二 二 三 

    

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未達兩千平方公尺 甲二 

兩千平方公尺以上，未達四千平方公尺 甲三 

四千平方公尺以上，未達六千平方公尺 甲四 

六千平方公尺以上 甲五 

完整性 

基 地
最 小
邊長 

八公尺以下 乙一 

八公尺以上，未達二十公尺 乙二 

二十公尺以上 乙三 

內角介於六十至一百二十度 丙 

臨接道路
條件 

道路寬度八公尺以上，未達十五公尺 
二   

道路寬度十五公尺以上 
四   

(二) 
周邊鄰地
建築物現
況與公共
設施 

基地境界
線最小退
縮距離 

三公尺以上 

二   

現況公共
設施 (限
公、兒、綠
體、廣) 

零點五公頃以上 
三   

零點二公頃以上，未達零點五公頃 二   

未達零點二公頃 一   

TOD 規劃
(距捷運
車站或火
車站) 

未達三百公尺範圍 
二   

三百公尺以上，未達五百公尺範圍 
一  

 
 

(三) 
送出基地
位置 

連接接受
基地面積
佔送出基
地總面積
之比率 

百分之百 三 

□ 依本要點
以折繳代金
方式辦理者，
本評定細目
(三)送出基
地位置，除以
百分之百折
繳代金辦理，
得以積分十
(%)計算外，
其餘不適用
之。（符合者
請勾選） 

  

百分之八十以上，未達百分之百 
二   

百分六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八十 一   

公共設施
(公、兒、
綠、體、
廣) 面積
佔送出基
地總面積
之比率 

百分之百 
三  

 
 

百分之八十以上，未達百分之百 
二  

 
 

百分六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八十 

一   

經本府主
管機關公
告應優先
取得之公
共設施用
地 

百分之八十以上 
三   

百分之六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八十 
二   

百分之四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六十 
一   

經本府主管機關公告取得方式 一至三 
  

送出基地地號為全持分之已開闢道路，並應達送出基地
總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 

一   

(四) 
地面層開

廣場式 
開放空間 

百分之四十以上法定空地面積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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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定細目 積分(%) 
可移入容積

值(%) 

評定審查 
結果(%)： 
(申請人免填) 

放空間 百分之三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四十法定空地
面積 

六   

百分之二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三十法定空地
面積 

四   

百分之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二十法定空地面
積 

二   

沿街步道
式開放空
間 

單側臨路留設一點五公尺上，未達四公尺 一   

兩側臨路留設一點五公尺以上，未達四公尺 二   

叁側臨路留設一點五公尺以上，未達四公尺 三   

單側臨路留設四公尺以上 二   

兩側臨路留設四公尺以上 
四   

叁側臨路留設四公尺以上 六   

(五) 
交通問題
改善策略 

停等空間內化處理 
提升或不降低周邊道路服務水準 

二   

(六)  
捐贈接受
基地內部
之公益性
設施 

社會住宅 
二   

公共托育設施 
二   

老人安養設施 
二   

接受基
地外部
環境改
善項目 
( 不 得
超過基
地內部
條件積
分之三
分 之
一) 

(一) 
公共設施
改善計畫 

協 開 綠
地、計畫
道 路 等
公 共 設
施 

基地四周(應鄰接接受基地) 
四     

基地外圍(應距接受基地五百公尺範圍內) 
二   

(二) 
提供環境
改善價金 

提供環境改善價金 
積分數 

(最高八，以整數為原則) 

  

(三) 
綠色交通 

提供 UBIKE留設位置 
二   

可移入容積值計算結果： 

(一) 臨路條件(A)= _______% (二) 接受基地內部條件(B)=_______% (三) 接受基地外部環境改善項目(C)=_______%  

(四) 可移入容積計算結果=﹝(A)+ (B)﹞×________+ (C)=_________% (符合條件(請勾選)：1.□一般案件；2.□都市更新案

件(×1.3) ；3.申請折繳代金比例達□60%(×1.1)/□80%(×1.2)/□100%(×1.3)；4.□適用連接道路寬度 6公尺以上，未達

8公尺；5.□位於依法公告之山坡地範圍內；6.□整體開發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鐵路、捷運場站 500公尺範圍內）；

7.其他：＿＿＿＿＿＿＿＿＿＿＿)。 

評定審查結果：(申請人免填) 

(一) 臨路條件(A)= _______% (二) 接受基地內部條件(B)=_______% (三) 接受基地外部環境改善項目(C)=_______%  

(四) 可移入容積計算結果=﹝(A)+ (B)﹞×_______  + (C)=_________% 

備註： 

容積評定小組成員核章： 

※無申請評定審查者免檢附，本文請以 A3大小單面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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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申請移入容積量體評點項目查核表(110 年 4 月 6 日以後) 

項   目 評   定   細   目 
積分

(%) 
備      註 應  檢  附  文  件 文  件  說  明 

一、臨路條件 

接受基地連接寬度 8公尺以上，未

達 20公尺之道路者 
8至 19 

 接受基地連接寬度 20公尺以上之道路者，可移入容積不得超過該接受基

地基準容積之 20%。 

 接受基地連接寬度 8公尺以上，未達 20公尺之道路者，最高可移入容積

以道路寬度數值作為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比。 

 接受基地連接道路應以符合本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

道路檢討適用。 

一、接受基地之都市計畫圖。 

二、都市計畫道路綜理表。 

都市計畫圖須為發布實施公告

之版本(影本)並標示計畫案

名、接受基地土地範圍、地段

號，並請清楚表示接受基地面

寬 8 公尺以上之道路編號及寬

度。 

接受基地連接寬度 20 公尺以上之

道路者 
20 

二、

接受

基地

內部

條件 

(一) 

基地

大小

及完

整性 

大小 

500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1,500百

平方公尺 
甲一 

 完整性部分乙、丙項次可重複計算。 

 完整性內之任一角度以接受基地內角計算。 

 

一、接受基地 500 公尺範圍內之

都市計畫圖套繪地籍圖。 

二、接受基地之土地登記謄本。 

三、接受基地之地籍圖謄本。 

一、都市計畫圖需標示接受基

地大小、各邊邊長(並標示

最小邊長)、基地各內角角

度及比例尺。 

二、所有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 

三、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1,5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2,000

平方公尺 
甲二 

2,000 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4,000

平方公尺 
甲三 

4,000平方公尺以上，未達 6,000

平方公尺 
甲四 

6,000平方公尺以上 甲五 

完 整

性 

基地

最小

邊長 

8公尺以下 乙一 

8公尺以上，未達 20公尺 乙二 

20公尺以上 乙三 

內角介於 60至 120度 丙 

臨 接

道 路

條件 

道路寬度 8 公尺以上，未達 15 公

尺 
2 

 接受基地規模應達 1,500百平方公尺以上。 

 接受基地應臨接兩條道路以上，且連接該道路之基地面寬應達 15 公尺以

上。 一、 接受基地之都市計畫圖。 

二、 都市計畫道路綜理表。 

都市計畫圖須為發布實施公告

之版本(影本)並標示計畫案

名、接受基地土地範圍、地段

號，並請清楚表示連接該道路

之基地面寬15公尺以上之道路

編號及寬度。 

道路寬度 15公尺以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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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評   定   細   目 
積分

(%) 
備      註 應  檢  附  文  件 文  件  說  明 

二、

接受

基地

內部

條件 

(二) 

周邊

鄰地

建築

物現

況與

公共

設施 

基 地

境 界

線 最

小 退

縮 距

離 

3公尺以上 2 

 指未臨道路側基地境界線，退縮範圍應淨空設計，不得有構造物。 

 都計法定退縮及因其他獎勵規定退縮範圍不得計入。 

一、地面層配置圖、剖面圖。 

二、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新北

市施行細則、該都市計畫之土

地使用管制等相關法令有關

退縮規定之檢討表。 

一、配置圖請標示基地境界線

退縮範圍及比例尺，退縮

範圍內應淨空設置。 

二、剖面圖請繪製完整建築物，

並說明剖面位置及比例

尺，有面臨本項目退縮側

應有剖面說明。 

三、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現 況

公 共

設 施

(限公

園、兒

童 遊

樂場、

綠地、

體 育

場、廣

場) 

零點 5公頃以上 3 

 都市計畫所劃定之五項

開放性公共設施，未開闢

之公共設施不得計入。 

 距離接受基地任一點 500

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

面積可全數計入。 

 

一、接受基地 500 公尺範圍內之

都市計畫圖套繪地籍圖。 

二、公共設施用地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 

三、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登記謄

本。 

四、公共設施用地已開闢之證明

文件。 

一、所有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 

二、請於圖面上呈現公共設施

用地之面積計算表。 

三、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零點 2公頃以上，未達零點五公頃 2 

未達零點 2公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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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評   定   細   目 
積分

(%) 
備      註 應  檢  附  文  件 文  件  說  明 

二、

接受

基地

內部

條件 

(二) 

周邊

鄰地

建築

物現

況與

公共

設施 

 

TOD 規

劃 (距

捷 運

車 站

或 火

車站) 

未達 300公尺範圍 2 

 捷運車站 

 本項積分以捷運車站或捷運出入口使用之「捷運用地」或「捷運系統用地」

或「捷運開發用地」，以基地任一點與其用地之區界線計算距離。 

 或以實際作捷運車站或出入口使用之其他用地(指位於道路用地或其他公

共設施用地上)，以基地任一點與地面層捷運入口之結構體計算距離。 

 前二款不包含非捷運主管機關原始規劃設計出入口及非提供一般民眾平

時進出使用之緊急出口、進排風設施等。 

 特等火車站、一等火車站或二等火車站、三等火車站或簡易火車站 

 本項積分以實際作火車站使用之「車站用地」，以基地任一點與其用地之

區界線計算距離。 

 或以實際作火車站使用之「鐵路用地」或「車站專用區」或其他用地土地，

以基地任一點與地面層結構體計算距離。 

 距三等火車站或簡易火車站 300公尺內之建築基地始得計入。 

一、接受基地 500 公尺範圍內之

都市計畫圖套繪地籍圖或地

形圖；倘係屬捷運開發區、其

他土地使用分區或其他公共

設施用地，請套繪捷運車站

結構體細部設計圖。 

二、捷運車站或火車站出入口之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倘係屬

捷運開發區、其他土地使用

分區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應另檢附捷運車站結構體細

部設計圖。 

一、須由建築師簽證並加註「本

案申請基地(座落○市○

段○地號)距捷運○站(或

捷運○站○出入口)○公

尺，經本建築師事務所核

算無誤」並蓋建築師大小

章。 

二、捷運車站結構體細部設計

圖應為捷運主管機關公告

核定版本。 

三、所有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 

300公尺以上，未達 500公尺範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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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評   定   細   目 
積分

(%) 
備      註 應  檢  附  文  件 文  件  說  明 

二、

接受

基地

內部

條件 

(三) 

送出

基地

位置 

連接接受基

地面積占送

出基地總面

積之比率 

100% 3 
 送出基地任一邊須鄰接接受基地。 

 

依本要點

以折繳代

金方式辦

理者，本

評定細目

(三)送出

基 地 位

置，除以

百分之百

折繳代金

辦理，得

以 積 分

10(%) 計

算外，其

餘不適用

之。 

一、接受基地及送出基地之地籍圖謄

本。 

二、面積計算表。 

所有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 

80%以上，未達 100% 2 

60%以上，未達 80% 1 

公 共 設 施 

(公、兒、綠、

體、廣) 面

積占送出基

地總面積之

比率 

100% 3 

 

一、送出基地之土地登記謄本。 

二、送出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三、面積計算表。 

所有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 

80%以上，未達 100% 2 

60%以上，未達 80% 1 

經本府主管

機關公告應

優先取得之

公共設施用

地 

80%以上 3 
 應優先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由本府主管機關另

公告之。 

 本項積分得加計「公共設施(公、兒、綠、體、廣)

面積佔送出基地總面積之比率」項目積分。 

一、送出基地之土地登記謄本 

二、送出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三、面積計算表 

四、應優先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文

件 

所有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 60%以上，未達 80% 2 

40%以上，未達 60% 1 

經本府主管機關公告取得方式 1至 3 
取得方式及積分計算方式，由本府主管機關另公告

之。 
依所公告取得方式應檢附之文件 

所有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 

送出基地地號為全持分之已開闢道路，並應達送

出基地總面積 50%以上 
1 - 

一、送出基地之土地登記謄本。 

二、送出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三、道路維管證明文件。 

由道路管養單位出具之道路

維護管理證明，影本請註明

「與正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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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評   定   細   目 
積分

(%) 
備      註 應  檢  附  文  件 文  件  說  明 

二、

接受

基地

內部

條件 

(四) 

地面

層開

放空

間 

廣場式開放

空間 

40%以上法定空地面積 8  本項積分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二百八十三條及新北市都市

設計審議原則第一點第一款規定檢討留設，方得計入。 

 範圍內倘有地形高差，應以順平設計。 

 本項積分開放空間得供公眾使用應設置街道家具。 

 不得與開放空間獎勵、法定退縮範圍重複計算。 

 出入口處應設置開放空間指示牌並將範圍納入規約載明。 

 比照「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運用要點」

第三點第一項規定設置管理維護基金。 

一、地面層增設開放空間平面配置圖及

剖面圖。 

一、需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5章

及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

則第一點第一款專章檢

討，不可與法定退縮、開

放空間獎勵重複。 

二、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30%以上，未達 40%法定空地面積 6 

20%以上，未達 30%法定空地面積 4 

10%以上，未達 20%法定空地面積 2 

沿街步道式

開放空間 

單側臨路留設 1.5 公尺以上，未達

4公尺 
1  本項積分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二百八十三條及新北市都市

設計審議原則第一點第一款規定檢討留設，方得計入。 

 範圍內倘有地形高差，應以順平設計。 

 本項積分開放空間得供公眾使用應設置街道家具。 

 不得與開放空間獎勵、法定退縮範圍重複計算。 

 出入口處應設置開放空間指示牌並將範圍納入規約載明。 

 比照「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運用要點」

第三點第一項規定設置管理維護基金。 

一、地面層增設開放空間平面配置圖及

剖面圖。 

一、需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5章

及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

則第一點第一款專章檢

討，不可與法定退縮、開

放空間獎勵重複。 

二、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兩側臨路留設 1.5 公尺以上，未達

4公尺 
2 

叁側臨路留設 1.5 公尺以上，未達

4公尺 
3 

單側臨路留設 4公尺以上 2 

兩側臨路留設 4公尺以上 4 

叁側臨路留設 4公尺以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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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評   定   細   目 
積分

(%) 
備      註 應  檢  附  文  件 文  件  說  明 

二、

接受

基地

內部

條件 

(五) 

交通

問題

改善

策略 

停等空間內

化處理 /提

升或不降低

周邊道路服

務水準 

停等空間內化處理 

提升或不降低周邊道路服務水準 
2 

 交通分析應經本府交通局確認，提升或不降低周邊道路服

務水準 (雖維持同一等級，但旅行速率已有下降時，應提出

對人、車友善之具體可行措施。) 

 地面層應檢討物流車停等空間(非裝卸車位)物流宅配、臨

停需求應完全於基地內化處理。 

 本項積分應考量基地情況及周邊環境條件，提出優於新北

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其他規定之交通改善策略，並至少

於法定退縮或涉及退縮獎勵範圍後留設 8 公尺以上之停等

空間。 

一、地面層配置圖及車行動線分析圖。 

二、交通分析應經相關機關(交通局)確

認，提升或不降低道路服務水準。 

備註：依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106年

10 月 24 日 新 北 交 規 字 第

1062050793 號函，請依下列原則

擬製交通分析資料： 

(一)須辦理交通影響評估書審查者併

同該送審流程審查。 

(二)交通分析資料評估年期應包含現

況及目標年路段及路口調查分析。 

(三)本項積分應考量基地情況及周邊

環境條件，提出優於新北市都市設

計審議原則及其他規定之交通改

善策略，並至少於法定退縮或涉及

退縮獎勵範圍後留設 8 公尺以上

之停等空間。 

(四)評估範圍至少為基地停車場車道

出入口所臨接道路路段及依車行

動線所銜接至主要道路路口或第

一個號誌化路口服務水準，本局得

依實際交通狀況要求調整評估範

圍。 

一、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二、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 

 

(六) 

捐贈

接受

基地

內部

之公

益性

設施 

社會住宅 捐贈社會住宅 2 

 接受基地規模應達 3,000平方公尺以上。 

 捐贈容積樓地板面積應符合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四十八條規定。 

 相關出入口、停車位及樓層高度應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

原則第四點第五款規定檢討。 

 相關出入口、停車位及樓層高度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及都市

計畫相關規定檢討，並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及接

管機關同意。 

 管理維護基金應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四十八條

及其相關規定檢討。 

 捐贈社會住宅應依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

檢討設置。 

 應取得相關主管機關同意。 

(一) 建築物配置圖、規劃設計圖。 
(二) 相關機關同意文件。 

一、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二、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 

公共托育設

施 
捐贈公共托育設施 2 

(一) 建築物配置圖、規劃設計圖。 
(二) 相關機關同意文件。 

一、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二、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 

老人安養設

施 
捐贈老人安養設施 2 

(一) 建築物配置圖、規劃設計圖。 
(二) 相關機關同意文件。 

一、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二、相文件影本文件請註明

「與正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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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評   定   細   目 
積分

(%) 
備      註 應  檢  附  文  件 文  件  說  明 

三、

接受

基地

外部

環境

改善

項目

（不

得超

過基

地內

部條

件績

分之

1/3） 

(一) 

公共

設施

改善 

計畫 

協助開闢綠

地、計畫道

路等公共設

施 

基地四周(應鄰接接受基地) 4 

 本項積分協助開闢綠地、計畫道路等公共設施，應依新北市

民間自行興闢道路及附屬設施處理辦法辦理，並取得權管

機關同意，始得計入。 

 開闢面積應大於 1/2申請移入容積樓地板面積，且在 500平

方公尺以上。 

 

一、接受基地 500 公尺範圍內之都市

計畫圖套繪地籍圖。 

二、公共設施之土地登記謄本。 

三、公共設施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四、相關機關同意文件。 

一、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二、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 

基地外圍(應距接受基地 500 公尺

範圍內) 
2 

(二) 

提供

環境

改善

價金 

提供環境改善價金 
積分數 

(1至 8) 

 本項價金金額(元)以接受基地面積(平方公尺)乘以接受基

地法定容積率(百分比)乘以 1.31 乘以 10,000 元再乘以積

分數計算之。 

 考量增加容積引進人口及應負擔之公共設施比率，提供本

府環境及公共設施改善價金至本市住宅及都市更新基金。 

一、接受基地之土地登記謄本。 

二、接受基地面積計算表。 

三、環境改善價金計算式說明。 

一、積分數請以整數為原則 

二、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三、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本

相符」。 

(三) 

綠色

交通 

提供 UBIKE留設位置 2 

 留設位置以接受基地內部為主。(留設於接受基地外之公設

用地及捐贈代金 200萬部分評點分數折半。) 

 留設單元面積為 4乘以 40或 6乘以 20平方公尺(含停車柱

-20柱 40台、管線佈設及獨立電表等相關設施)。 

 基準容積外所增加之容積樓地板面積達 6,000 平方公尺以

上，應加倍留設。 

 應經本府交通局總體評估網絡並同意設置。 

一、地面層配置 UBIKE位置圖。 

二、相關機關同意設置文件。 

一、須由建築師簽證並蓋建築

師大小章。 

二、影本文件請註明「與正相

符」。 

【其他注意事項】 
1.「接受基地外部環境改善項目」積分不可超過「接受基地內部條件」積分之 1/3。 
2.上開文件均須由申請人用印。 
3.應檢附建築師開業證書影本以證明建築師身分。 
4.請於圖面上清楚標示申請項目，如：二、接受基地內部條件 (二)周邊鄰地建築物現況與公共設施- TOD規劃(距捷運車站或火車站) 。 
5.上開文件請裝訂成冊及貼黏側標籤，須檢附一式兩份。 
6.上開文件應依所申請項目依序製作，以「一項目，一套圖」說明為原則，應避免在同一圖面上說明多項評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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